新的聖殿    歷代志上21章
    大衛王想要為神建造聖殿，我們已經看見賜給大衛的應許是所羅門會建造聖殿（十七章），和大衛的征戰會對建造聖殿有貢獻（十八至二十章）。到了廿一章，建聖殿的地點選定了。建聖殿的地點是經歷罪、審判與憐憫的情節才顯明出來的。
一、犯罪及其原因（21：1-6 ）

    突然間撒但登場了。他的名字是控告者，但他狡詐的本質在此顯示出來了：引誘人行惡，再加以控告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大衛這個『合上帝心意的人』因拔示巴的事件跌倒了。 在這裡我們更看見了大衛那些行動後面的因果連鎖。 以弗所書深知血肉之身是捲入屬靈爭戰的（六10以下），而且在三條戰線──即世界，肉體，和魔鬼（二2-3 ）──都是易受攻擊的。 在人口調查的事情上，大衛讓撒但獲得了一次勝利。
一切的惡，無論是如何邪惡和強而有力，最後都屈服於上帝的能力之下。

    大衛在這種情形犯罪的性質究竟是甚麼呢？ 進行人口調查，這件事本身顯然沒有甚麼錯。 我們若是一定要找出一種合理解釋的話，就必須留意動機。 這段經文大抵暗示大衛因自己的軍事力量，已變成自高自傲，而且倚靠自己的勇武有為──這無疑是在獲得許多勝利之後的一種自然的反應。對於我們來說也是如此，那些似乎要成為我們的力量的，很容易便成了我們的軟弱。但在一切之上，最大的力量乃是承認我們所有的軟弱。
二、刑罰與憐憫（21：7-17 ）

    刑罰與憐憫之間，有一種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──二者最後對明白新聖殿的目的都是不可缺少的。因為瘟疫毀滅了七萬人。 記錄這個數目，顯示這刑罰是要算在大衛的罪咎上。不過，刑罰雖然重，卻有一個意義，就是那真正的主題憐憫。因為這一章終極的目標都是興建聖殿，聖殿乃是上帝與祂的百姓同在最偉大的象徵。困苦艱難其實有塑造品德的意義，我們不應當想去阻礙上帝管教的手。聖經是向人保證，任何人存悔罪的心親近上帝，都必定會得到憐憫的響應。

    上帝的憐憫在這幾節裡面更進一步地肯定了，所提到刑罰由大衛選擇，而大衛的答覆是：他寧願落在上帝的手裡，而不願落在人的手中，因為『祂有豐盛的憐憫』。確實是祂的憐憫在刑罰之中及時出現。 因為他知道上帝的真正本性是有憐憫的。 在基督徒經歷的危急關頭，也是如此，是他過去對上帝的認識裝備也應付現在。 同樣地，是我們此時此地尋求並學習認識上帝，堅固我們應付將來一切不測事件。大衛和長老們的禱告，以及隨即為獻祭所作的預備，說明刑罰所以沒有來臨的原因。上帝以祂的憐憫回應人心中的哀求，這是代求的形式，使罪能藉此得贖。
三、為罪所作的預備（21：18-31 ）

    廿一章最後一段奠定了所羅門要建殿的地點，在大衛的時代那個地方祗是一個禾場，而且必須買下來。 這一段的中心是廿四節，大衛在那裡說，『我……不用白得之物獻為燔祭』。祗擁有宗教的裝飾，而無對上帝作出全心順服的回應，是毫無價值的。

    詩篇50:7-15 我的民哪，你們當聽我的話！以色列啊，我要勸戒你；我是神，是你的神！我並不因你的祭物責備你；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。 
    瑪拉基揭露那些獻上沒有任何生命代價之祭牲的人為的宗教，是虛假的信仰與欺詐的宗教。 
    大衛明白後來耶穌所作的解釋，即作門徒若不付代價便是冒充的。

    路加福音9:23-26 耶穌又對眾人說：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因為，凡要救自己生命（生命：或作靈魂；下同）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
    在大衛的悔罪，求情和購買禾場的事上，我們已看見順服的代價，這種代價是由願意與上帝相交的人所經歷的。 目標的代價是藉著聖殿以及所要實施的獻祭體制象徵的，是上帝為祂的百姓已預備了一種贖罪的方法。 那些禮儀證實上帝決心要對付罪。 那決心，與任何人的悔罪等等都沒有關係，這決心藉基督之死而達於頂點；而舊約的禮儀乃是轉瞬即逝的影兒。 然而上帝在舊約時代的決心，對於那個時代是真實而且有效的。 而且當大衛築壇並求告耶和華時（ 26節），天使終於收刀入鞘。
四、新的祭壇（21：18 ～27 ）

    大衛的祭壇是全新的。只有這祭壇才完成申命記的要求：在「耶和華你們的神所選擇的地方」（申十二5、11、14）。大衛的地點也是與神所選擇的另外一個獻祭的地點有關聯，就是著名的「摩利亞」（代下三1），在這裡神為亞伯拉罕預備了一個獨特的祭物（創二十二2）。
    神對大衛祭壇的認可，首先，耶和華就應允他，使火從天降在燔祭壇上。 第二， 使者……他就收刀入鞘 （27節），表明了要挪去審判的威脅就必須要有贖罪，並且祭物對於贖罪也是不可缺少的，包含了和解的功能，並象徵敬拜和團契。
五、神的新家（21：28 ～31 ）

    為什麼以色列主要的聖殿，會從基遍轉移到耶路撒冷？因為耶和華天使的刀。大衛因為懼怕，不敢前去求問神，實際上已經中止了在基遍的敬拜。這個新的地點已經成為「禱告的殿」和「祭祀的殿」。所以在此來建造一個新的殿和一個新的祭壇 （31節）。因為這個地方發生兩個重要事蹟：第一個是這是耶和華滅命之處，第二個是這是耶和華救贖之處。

耶穌是神的新聖殿之建造者。我們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。
